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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經費支用要點修正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備註-不得由計畫經費支

用項目︰  

5.學校於招生(包括國內

及境外學生)時所提供入

學之各項公費或獎助學

金及入學後補助學生參

與其他英語能力檢定測

驗報名費或獎勵金。但

入學後提供之與計畫相

關獎助金及補助學生參

與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

驗之報名費或獎勵金，

不在此限。 

備註-不得由計畫經費支

用項目︰  

5.學校於招生(包括國內

及境外學生)時所提供入

學之各項公費或獎助學

金，但入學後提供之與

計畫相關獎助金不在此

限。 

依 據 教 育 部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142200889B 號令修正

發布「大專校院推動雙

語化計畫補助暨經費使

用原則」，爰新增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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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經費支用要點修正案 

 
111年4月13日本校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第六次推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8月8日本校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第九次推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11日本校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第一次推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

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雙語化計畫補助暨經費使用原

則」五之（一）點，特訂定本校「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經費支用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為本校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各項計畫，且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雙語教育推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負責督導經費執行進

度。  
三、本計畫之經費收支，應由主計室設置專帳管理，其經費支出應依規定取得合法憑證，並

依會計法規年限保存相關簿籍及憑證，如有不符法令規定或不實之支出者，除應負行政

及法律責任外，所列支費用不予核銷，且應全數繳回。各項支出必須與計畫內容相合，

日後倘經審計部審核剔除，行政單位由核定之計畫單位主管、研究計畫由核定計畫主持

人負責。  
四、本辦公室得協同相關業務單位，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各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各單位應配合

提供相關資料，如有不符規定或不實之支出，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應負相關責任。本辦

公室得酌予刪減、停撥次年度之經費補助或終止補助。  
五、各年度各計畫經費分兩期（60%、40%）撥付，各計畫核定經費後由本辦公室核撥第一

期款，計畫經費執行進度達核撥數額之70%時，由各計畫自行上簽按原核定經費額度申

請撥付第二期補助款；必要時，本辦公室得延期或停止撥付。  
六、各單位於經費清單經過核定後，人事費、業務費、資本門(設備費)間不得互相流用。如

有特殊情形，應於專簽奉核後辦理。  
七、 為提升經費執行效率，已獲核定之計畫如需變更項目，每年12月、3月份的1-15日，可

申請辦理變更經費，並需簽奉核可，才算完成變更。非上述月份，以及當月逾期提出申

請者，除特殊情況外皆不予受理。  
八、 10萬元以上（含10萬）之設備費之採購請確實依下列規定時程辦理。  

1. 國外採購—請於3月底前完成採購作業。  
2. 國內採購—請於4月底前完成採購作業。  
3.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各項採購請務必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  
4. 使用計畫經費申購各項設備儀器，務必依照物品管理手冊辦理管理作業。  

九、邀請國外學者來台，須於一個月前提出短訪學者申請。詳細施行細則請參閱「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辦理。  
十、本年度各單位經費所有計畫執行率（經常門及資本門）考核，除簽奉校方核准者外，分

三階段辦理考核，如未達經費執行率，本辦公室將直接收回經費： 
1. 4月30日辦理第一次結算，執行率應達70%（含專兼任助理5至7月薪資），未達

70%之差額收回本辦公室。  
2. 5月31日辦理第二次結算，所有資本門採購案應驗收核銷完畢，未完成資本門核銷

者，資本門全數收回本辦公室。  
3. 6月30日辦理第三次結算，執行率應達100%（含7月經費預定執行表經費），未達

100%之差額收回本辦公室。  
4. 7月31日時，未核銷完畢之經費，將由本辦公室統一回收，不得保留。  

十一、為利計畫結報作業，各年度之單據需於計畫期程內核銷完畢，各年度之單據核銷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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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當年度另函補充說明。  
十二、本計畫經費之請撥、支用及結報作業，依本要點執行，如有未盡事宜，應 依「大專

校院推動雙語化計畫補助暨經費使用原則」、「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項」（依最新年度更新版本為

準）暨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辦公室將依年度預算決定實際補助金額。經費中斷或刪減時，得停止實施或酌減補

助款。  
十四、本要點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推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備註－不得由計畫經費支用項目︰ 

1. 新建校舍或建築。  
2. 經常性維運性質之修繕經費、新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及附屬機構。  
3. 一般行政事務性設施(如書櫃、辦公桌椅、冰箱、沙發、茶几、咖啡機等)。  
4. 本計畫之主持費用、學校管理費（包括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及一般行政事務設

備之維護費用）及內部場地費，但屬於跨校合作或區域資源中心計畫使用者，不在

此限。  
5. 學校於招生(包括國內及境外學生)時所提供入學之各項公費或獎助學金及入學後補

助學生參與其他英語能力檢定測驗報名費或獎勵金。但入學後提供之與計畫相關獎

助金及補助學生參與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之報名費或獎勵金及補助學生參與培力

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之報名費或獎勵金，不在此限。  
6. 學校以本計畫經費支給特殊優秀教師及研究人員，其於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之

績效，並與本計畫推動直接相關者，經學校校內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委員會評估績

效卓著者，得獲彈性薪資，不得以本計畫經費支給單篇研究論文之彈性薪資（包括

獎勵金）。  
7. 獲本部玉山（青年）學者、本部補助大學校院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國立大學資安師

資彈性薪資補助之學校編制內教師除本俸、學術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以外之彈性薪

資，不得重複以本計畫經費補助。  
8. 經費核銷請依本校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經費核定清單，非屬核定項目不得

報支。辦理經費核銷時，請檢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經費核定清單，並標

明本次核銷之工作項目。  

 


